（三）渔业船舶设计图纸的核准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温馨提示：


一、申请人可登陆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信息网，免费下载相关表格格式文本。


二、申请材料为复印件的，申请人需进行核实并加盖单位印章；申请送交时，原件要一并提交初审机关核对。


三、申请材料：


     1、渔业船舶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审查申请表，原件，一份；


     2、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，原件，三份。


四、监督投诉电话：0593－2366077。














退还材料并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。





经补正


不符合





支队分管领导审签





办理时限：5日。





当场或5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补正。








申请








材


料


不


齐





收件


责任单位：


宁德渔业船舶检验处


责任人：经办人员。


电话： 


0593－8672267。





补正后符合





不符合








材


料


齐


全





验船师审查图纸


组织有审图资格的验船师对送审的设计图纸资料进行审查，提出图纸审查意见，起草审图意见函等。


注：


验船师审查图纸、审图小组出具审图意见函，以及申请人补送图纸、修改图纸重新送审、验船师复审等时间不计入审批时限。





受理


依法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。


责任单位：宁德渔业船舶检验处。


责任人：


经办人员。


办理时限：2日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审核


责任单位：


宁德渔业船舶检验处。


办理时限：10日。





将办理结果反馈申请人。








符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将办理结果网上公开。





不符合许可条件的





制作不予许可决定书并说明理由。





符合





不


符


合





书面通知申请人补充证明材料，听取陈述申辩意见。


注：补充材料及听取陈述申辩时间不计入审核时限。

















申请人可以自知道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福建省渔业船舶检验局或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,也可以自知道决定之日起3个月内向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不计时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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